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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訂立銷售合同的自願性公告 

 

本公告乃宏華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之自願性公告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宏華海洋油氣裝備（江

蘇）有限公司（「宏華海洋」）與亨通藍德（福建）海洋工程有限公司（「亨通

藍德（福建）」）於近日簽署了金額約人民幣1.5億元的風機導管架銷售合同（「銷

售合同」）。根據銷售合同，宏華海洋將向亨通藍德（福建）提供數套特定規格

之風機導管架及附屬構件等產品。 

 

銷售合同乃宏華海洋與亨通藍德（福建）按公平原則磋商後厘定，合同條款屬正

常商業條款，公平合理。 

 

亨通藍德(福建)是江蘇亨通藍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（「亨通藍德」）的全資子公



    

司。亨通藍德成立於2017年，是中國最早涉足海上風電行業的企業之一，業務範

圍涵蓋與海上風電及海洋工程相關的各個領域，能夠提供海上風電場開發全生命

週期一站式整體解決方案。本次銷售合同乃亨通藍德與本公司的首次業務合作，

本公司認為，該銷售合同的簽訂彰顯了本公司產品的可靠品質和優質服務得到了

更多客戶的認可，標誌著本公司成功打開福建海上風電市場，為進一步拓展國內

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 

 

經本公司一切合理查詢後，亨通藍德（福建）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與本公司

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見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

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。銷售合同並不構成上市規則下第14章或14A章項下的交

易。 

 

  承董事會命 

 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

  王旭 

  主席 

 

中國，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旭先生（主席）、朱驊先生及楊強先生；

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國明先生、蘇梅女士、常清先生、魏斌先生及張士

舉先生。 


